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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東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依據本校組織規程規定設置。 

第 2 條  本中心負責共同學科課程及通識教育課程之規劃及其教學與研究工作之推動與執

行。 

第 3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就本中心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聘兼之。另依業務需

求，置職員若干人，協助中心主任執行相關業務。 

第 4條   本中心設中心會議，議決中心重大事項。會議成員由全體中心專任教師組成，中心

主任為主席，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5條   本中心設教師評審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 6條   本中心設課程委員會，負責共同學科課程及通識教育課程之規劃審議事項，其設置

要點另訂之。 

第 7條   本中心依各教學專業分成下列三個領域，據以推動相關課程之規劃與教學： 

       一、語言文學領域：規劃並推動本國及外國語文之課程與教學。 

二、人文社會領域：規劃並推動人文及社會科學之課程與教學。 

三、科學與藝能領域：規劃並推動自然科學及藝術、體育、技能等課程與教學。 

各領域則另依其教學課程分類，置教學小組召集人一人，負責推動各該課程相關

事項。 

第 8條   本中心業務，概分為下列四組，並依其權責執行相關業務： 

一、課程與教學組：規劃通識教育課程、審議教學規範與辦理通識選修課程之開

課作業，並協助落實通識課程相關之教學與輔導工作，以增進學生之學習成效。 

二、圖書儀器設備組：維護管理本中心所屬各教學空間，及薦購圖書儀器設備。 

三、研究發展組：規劃與審理通識教育各種研究與產學合作發展計畫，辦理定期

演講、研討會及各項學術活動。 

四、通識活動組：辦理與通識教育相關之各項活動。 

各組置召集人一人，負責推動相關業務。 

第 9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